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规定，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

核查： 

1.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与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规定相违背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

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其它或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本年度的对

外担保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及董事会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程序，能够有效的防范对外担保

风险和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 

二、关于参股设立合资公司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参股设立合资公司是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和自身业

务发展的需要，能够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优势，拓展公司风电业务，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持续推动公司未来稳健发展。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参股设立合资

公司。 

三、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

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其业务范围、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体系都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

管，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公司与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

生的关联委贷业务风险可控。该报告真实、有效，结论客观、公正，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报告。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董惠江                  蔡  昌                 金惟伟     

  

2023年 8 月 17日 

 


